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年 7月 13日向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博腾股份”、“公司”或“发行人”）下发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627 号文，核准博腾股份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6,500 万元。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主承销商”）作为博腾股份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承销商对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

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认为博腾股份本次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及博腾股份有关本次发行的

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符合博腾股份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现将博腾股份本次发行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内部决策程序 

1、2015 年 2 月 17 日，博腾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议案》等议案。 

2、2015 年 3 月 13 日，博腾股份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议案》等议案。 



 

（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5 年 6 月 4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5 年第

46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通过博腾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申请。 

2、2015 年 7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丁荷琴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627号），核准博腾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6,500

万元。 

经核查，本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选择过程合规性的说明 

（一）本次发行程序 

时间 发行程序 

2015 年 10 月 26 日 发出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2015 年 10 月 27 日 发行期首日 

2015 年 10 月 29 日 

1、接受认购人报价（9:00-12:00）并缴纳认购保证金（保证金 12:00

前到账）； 

2、律师现场见证； 

3、根据报价情况确定具体的认购投资者和认购价格。 

2015 年 11 月 2 日 

1、根据认购情况确定最终发行价格、发行数量、配售对象及其获配

股份；将初步发行结果向证监会报备； 

2、开始与认购对象签订《认购合同》； 

3、向最终确定的投资者发出缴款通知书。 

2015 年 11 月 4 日 
1、投资者缴款； 

2、会计师对西南证券收到的认购款验资。 

2015 年 11 月 4 日 
1、西南证券将认购款扣除承销费后的资金划入博腾股份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二）发函情况 

根据上述发行程序，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开始，以电子

邮件或快递的方式向 84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其中包括博腾股份截至 2015

年 10 月 15 日收市后的前 20 名股东、20 家基金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

机构和 29 名（已剔除前述重复的投资者）表达认购意向的机构和自然人投资者）



 

发送了《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

请书》及其相关附件。 

经核查，本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创业板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以及发行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要求。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的事先告知了询价对

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

形。 

（三）申购询价及定价情况 

2015 年 10 月 29 日 9:00-12:00，在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共收到 10 家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及相关附件。经发行

人、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其中 3 家投资者按时、完整地发送了全部

申购文件且足额缴纳保证金 600 万元；7 家基金公司按时、完整地发送了全部申

购文件。10 家投资者报价均为有效报价，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1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88 2288 

22.40 2352 

21.60 2376 

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31 2000 

3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00 2500 

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15 6500 

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62 200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30 3000 

23.00 4000 

21.80 5800 

7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62 2000 

8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39 2000 

21.33 4000 

21.31 6500 

9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1.31 4000 

10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28 2100 



 

（四）确定发行对象的情况 

1、发行价格及发行总量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为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6,500万

元人民币、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5 名特定对象。 

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簿记情况，发行人经与主承销商协商，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为 24.15 元 /股，发行数量为 2,691,400 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64,997,310 元。本次发行募集配套资金总额未超过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6,5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15

年 10月 27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24.15元/股，

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21.31 元/

股。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

证。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认购价格优先、金额优先和收到《申购报价

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4.15 元/股，相当于发行期首

日前 1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3.76%和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

价的 102.03%。 

2、本次发行发行对象及其分配数量的确定程序和规则如下： 

（1）认购对象在《申购报价单》中填写的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认

购价格为有效认购，对应的认购对象为发行对象； 

（2）若发行对象有效认购总金额超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量，首先按照价

格优先的原则确认发行对象；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认购金额优先的原则

确认发行对象；申报价格相同且认购金额相同的情况，按照收到《申购报价单》

及附件的传真件的时间优先原则确认发行对象； 

（3）由于本次发行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6,500 万元（含发行费用），

发行对象总数不超过 5 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在发行对象有效申报的认购



 

金额范围内根据情况调整认购金额。 

3、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有效认购对象一共 2 家，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

的原则确定发行对象及其股份获配数量，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股数 

（股） 

认购金额 

（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15 1,242,200 29,999,130 

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15 1,449,200 34,998,180 

 合计 24.15 2,691,400 64,997,310 

博腾股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询价及定价的整个过程均

经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见证。 

经核查，本主承销商认为，博腾股份本次竞价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选择过程

合法合规。 

三、本次发行对象合规性的说明 

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特定对象符合股东大会决议规定

的条件；（二）发行对象不超过五名。发行对象为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应当遵守

国家的相关规定。” 

经博腾股份 2015 年 2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和

2015 年 3 月 13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5 名特定对象，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

等合法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

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最终发

行对象由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本次竞价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 认购股数 认购金额 



 

（元/股） （股） （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15 1,242,200 29,999,130 

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15 1,449,200 34,998,180 

 合计 24.15 2,691,400 64,997,310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以“资产管理计划玉泉理成 3 号资产管理计

划”和“理成 5 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经核查，以上产品均已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产品备案； 

2、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社保基金参与认购，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

手续。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发行对象已作出的承诺：发行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上述竞价发行对象未超过 5 名，发行对象符合博腾股份关于本次发行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确定的标准，也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第

十五条的规定。发行对象的资格合法合规。 

四、缴款验资 

截至 2015 年 11 月 4 日 12：00，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等 2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款项汇入指定账户，该账户为西南证券为博腾

股份非公开发行开设的专项账户。 

账户名：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重庆解放碑支行 

账号：3100021819200055529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行号：102653000021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

出具了“天健验﹝2015﹞8-92 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5 年 11 月 4 日，西南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

6,500,000.00 元后的资金 58,497,310.00 元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内。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15﹞8-98 号”《验

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 年 11 月 4 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 64,997,31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7,663,068.7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7,334,241.24元，其中新

增注册资本为 2,691,400.00 元，新增资本公积为 54,642,841.24 元。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于 2015年 7月 1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核准批复，并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进行了公告。 

主承销商将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创业板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业务办理指南》等关于信息披露的其它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督

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综上所述，西南证券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股票的询价、定价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过程合法、有效； 

3、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



 

于发行对象的规定；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

购的情形； 

4、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王  晖 孙  勇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________ 

 杨  宇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余维佳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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